
按照规定，电子烟生产（进口）环节的消费税税率为 36%，电子烟批发环节

的消费税税率为 11%。

为完善消费税制度，促进税制公平统一，更好发挥消费税引导健康消费的作

用，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关于对电

子烟征收消费税的公告》（2022 年第 33 号，以下简称 33 号公告），对电子烟

消费税政策进行了明确。本公告自 2022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电子烟消费税纳税人是谁？

按照 33 号公告的规定，电子烟生产环节消费税纳税人是指取得烟草专卖生

产企业许可证，并取得或经许可使用他人电子烟产品注册商标（以下简称持有商

标）的企业。

通过代加工方式生产电子烟的，由持有商标的企业申报缴纳消费税。因此，

只从事代加工电子烟产品业务的企业不属于电子烟消费税纳税人。

电子烟批发环节消费税纳税人是指取得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并经营电

子烟批发业务的企业。



电子烟消费税征税对象包括哪些？

按照 33 号公告的规定，电子烟消费税征税对象为电子烟产品，包括烟弹、

烟具以及烟弹与烟具组合销售的电子烟产品。其中，电子烟有关定义按照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GB

41700-2022）确定。

电子烟消费税计税价格如何确定？

按照 33 号公告的规定，纳税人从事生产、批发电子烟业务的，按生产、批

发电子烟的销售额作为计税价格。其中，电子烟生产环节纳税人采用代销方式销

售电子烟的，以经销商（代理商）销售给电子烟批发企业的销售额（含收取的全

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电子烟生产环节纳税人的计税价格。

例如，某电子烟消费税纳税人 2022 年 12 月生产持有商标的电子烟产品并销

售给电子烟批发企业，不含增值税销售额为 100 万元，该纳税人 2023 年 1 月应

申报缴纳电子烟消费税为 36 万元（100 万元×36%）。如果该纳税人委托经销商

（代理商）销售同一电子烟产品，经销商（代理商）销售给电子烟批发企业不含

增值税销售额为 110 万元，则该纳税人 2023 年 1 月应申报缴纳电子烟消费税为

39.6 万元（110 万元×36%）。

电子烟消费税纳税申报时注意事项

考虑到电子烟为新增消费税子目，为顺利开展纳税申报等相关涉税事宜，主

管税务机关应当为从事电子烟生产、批发业务的纳税人办理消费税税种认定。

自 2022 年 11 月（税款所属期）起，从事电子烟生产、批发业务的纳税人，

在申报缴纳消费税时，应按照调整后的《应税消费品名称、税率和计量单位对照

表》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消费税与附加税费申报表整合有关事项的公告》

（2021 年第 20 号）要求，填报《消费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


